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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不能開脫罪行
反東北發展暴力衝擊立會案 上訴庭頒判詞：

上訴庭判詞重點
■ 答辯人等犯案時連同其他參與非法集

結的人以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是嚴
重破壞公共秩序及安全的大規模擾亂
行為，在適用的判刑原則下，法庭必
須判處阻嚇性的刑罰，即時監禁是唯
一適當的判刑選項

■ 以暴力手法衝擊立法會大樓，他們不
僅損害立法會作為民意象徵的尊嚴，
也妨礙其他同時在廣場合法和平集會
人士表達他們意見和訴求的權利，甚
至在極端的情況下可能會引起持不同
意見者肢體的衝突，後果可以十分嚴
重

■ 法庭對這些違法者處以判刑時，必須
維護立法會的尊嚴、保障其他在合法
和平集會人士的權利，和防止暴力的
情況在立法會廣場再次出現。因此，
法庭需要給予阻嚇這判刑元素更大的
比重，對答辯人等的判刑必須具足夠
的阻嚇力：一方面，要阻嚇他們重
犯；另一方面，要阻嚇他人模仿他們
以暴力衝擊立法會的嚴重不法行為

■ 答辯人等不能說他們是因為行使集
會、示威或言論自由，或是為了表達
反對東北發展項目的訴求，而被定罪
和判刑。他們被定罪和判刑是因為他
們僭越了法律為和平集會訂下的界
線，以嚴重違法的暴力手段，衝擊立
法會大樓

■ 答辯人等說他們不是使用暴力，而只
是使用武力或激烈的手段，原因是他
們的目的是反對東北發展項目撥款，
要把他們反對的聲音帶進財委會。此
說法絕對不能成立，因為他們的行為
是否構成暴力，要按他們當時的行為
以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不受他們主觀
的看法或行事的目的左右

■ 答辯人強調他們是因「公民抗命」而
犯案，但該說法在本案不是輕判的理
由，因為他們以暴力衝擊立法會不符
合有關案例所提到之「公民抗命」的
精神，而是屬罔顧法律，並以暴力嚴
重破壞公共秩序及安全的擾亂行為

■「公民抗命」涉及犯法的手段，必然是
違反了香港基本法，故當以「公民抗
命」而行事的人犯下的是刑事罪行，
他們便不能以「公民抗命」為開脫罪
行解釋

■ 以「公民抗命」為違法動機的犯案者
不能以此為藉口，完全漠視法紀而肆
意行事，他們仍須有一定的節制，不
能為所欲為，並且他們亦要以認罪及
接受刑罰來表達自己對信念的「真
摯」

資料來源：上訴庭判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上訴庭認為，原審裁判官忽略各示威者是有意圖和有意識地
以嚴重暴力手段衝擊立法會大樓，認為以本案案情應判處

即時監禁，無其他判刑選項（見另稿）。

13人由社服令改判即時監禁
案中13名答辯人依次為梁曉暘、黃浩銘、劉國樑、梁穎禮、林

朗彥、朱偉聰、何潔泓、周豁然、嚴敏華、招顯聰、郭耀昌、黃
根源及陳白山。上月經過兩日聆訊，上訴庭即時裁定13名被告刑
罰過輕，由80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改判入獄8個月至13個
月，並於昨日頒下判詞解釋理據。
上訴庭在判詞中指出，在一個奉行法治的文明社會，市民享有獲

法律保障的基本權利，同時亦須遵守法律，因此他們必須以合法的方
式行使權利，不得以行使權利的名義而漠視遵守法律的責任，「這相
互原則平衡了市民依法享有的權利與他們必須守法的義務。」
上訴庭並指，集會自由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集會自由從來
都不是絕對的，不能因此罔顧他們必須遵守法律的法定責任而為
所欲為，「他們一旦僭越了法律所定下的限制，便立時喪失了法
律給予他們行使那些權利的保障，並且必須承擔後果而受法律制
裁。違法者不能說法律制裁他們是剝奪或壓制他們的示威、集會
和言論自由，因為法律從來都絕不容許他們以非法的手段或方式
來行使那些自由。」
對於有答辯人聲稱其犯案目的是因「公民抗命」， 上訴庭認

為，「公民抗命」本身一定涉及犯法的手段，所以必然違反香港
基本法中香港市民須遵守法律的要求，因此當以「公民抗命」而
行事的人犯下的是刑事罪行，他們便不能以「公民抗命」為開脫
罪行辯解。

「抗命」須節制 非為所欲為
上訴庭又引用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在英國案例評論「公
民抗命」的概念指，以「公民抗命」為違法動機的犯案者，不能
以此為藉口，完全漠視法紀而肆意行事，他們仍須有一定節制，
不能為所欲為，並且他們亦會以認罪及接受刑罰來表達自己信念
的真摯。
至於選擇不認罪者，意圖用刑事檢控法律程序作為抗爭的手
法，務求法庭對他們的意見或訴求的是非曲直作出裁斷，或把法
庭變成一個平台，讓他們就相關的議題向媒體發聲，英國法庭當
時對此是嚴厲批評，認為做法是不對的。
上訴庭續說，賀輔明所形容的「公民抗命」違法行為，應是指
案情較輕微的那些案件。若案情嚴重，法庭定當要給予執法這公
眾利益更多的比重。視乎案情的嚴重程度，法庭可能給予「公民
抗命」這個犯案動機很少比重或不給予任何比重，當法庭這樣做
時，不能被理解為法庭否定犯案者的理念，「因為正如上文所
說，法庭從來都不會對政治議題作出裁斷。」
上訴庭認為，事實上各答辯人的所為不符「公民抗命」的精
神，而是罔顧法律，並以暴力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的擾
亂行為。上訴庭續指，原審裁判官忽略各示威者是有意圖和有意
識地以嚴重暴力手段衝擊立法會大樓，亦忽略了以暴力衝擊立法
會是加重各答辯人罪責的因素，而他們無悔意仍判處社會服務
令，反映原審裁判官嚴重錯誤理解真誠悔意這概念。
上訴庭認為，原審裁判官的量刑犯了法律和原則錯誤，本案的
正確量刑應為即時監禁，以阻嚇他們重犯和阻嚇其他人模仿，別
無其他判刑選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3名示威者參與

2014年6月反新界東北前期發展工程撥款示威，非法

集結罪成，上月經上訴庭覆核刑期聆訊後各被改判監

禁8至13個月。上訴庭昨日頒下判詞，花了不少篇幅

談論「公民抗命」，強調「公民抗命」涉及犯法手

段，違反香港基本法，不能以此為開脫罪行的解釋；

並指被告以暴力衝擊立法會的所為不符「公民抗命」

的精神，而是罔顧法律，並以暴力嚴重破壞公共秩序

及公共安全的擾亂行為，故不是輕判的理由。

立法會於2014年 6月
第五度討論新界東北新
發展區前期工程撥款申

請時，有激進示威者在立法會外不理警方勸
喻，以竹枝強行撬開立法會大樓玻璃門及拉
扯鐵馬等，企圖闖入立法會大樓阻止撥款申
請通過，場面混亂，造成5名立法會保安員
受傷，一名保安員更因傷需請病假85天，而
立法會綜合大樓因玻璃門受損等的維修費用
支出多達40多萬元。
案發於2014年6月6日，一班反對新界東

北新發展區示威者，本在立法會大樓外示威
區內集會，觀看會議直播。不過，部分示威
者於下午5時許突然發難，拉扯及推倒立法
會大樓各入口外所設置的數重鐵馬，然後衝
擊各入口，企圖強行打開已鎖上的玻璃門以
進入大樓。他們合力使用諸如竹枝、金屬工

具等撬門及協助或掩護正在撬門的人，又大
力地拉、推及踢玻璃門，他們亦以鐵馬砸壞
其中一個出口的石門。

維修費40萬 有保安請傷假85天
此外，他們衝擊立法會綜合大樓時，有其

他示威者一直高聲呼叫不同的口號，令現場氣
氛更為激烈。保安人員與警方多次發出嚴正警
告，但示威者置之不理。即使後來警方被迫施
放胡椒噴劑試圖驅散衝擊者，甚至有議員走到
入口處呼籲示威者停止衝擊的行為，但他們仍
不停止，整個衝擊事件長達30分鐘。
事件中，5名立法會保安員因示威者暴力

衝擊而受傷，多名保安需因傷請假，其中一
名保安員更需請病假85天。而立法會綜合大
樓因玻璃門受損等的維修費用支出多達40多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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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嚇暴力犯法 唯有即時監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3名

衝擊立法會財委會東北撥款會議的示威
者，上月中被上訴庭由社會服務令改判
入獄8個月至13個月，反對派隨即聲言
判刑「太重」。上訴庭昨日在判詞中批
評，各被告以暴力手段表達訴求，不僅
損害立法會作為民意象徵的尊嚴，也妨
礙其他和平集會人士表達訴求的權利，
而在極端情況下可能會引起持不同意見
人士發生肢體衝突，後果可以十分嚴
重，若不予以阻嚇性的判刑，社會必然
會陷入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態。
為維護立法會尊嚴、保障和平集會人士
的權利，及防止同類暴力事件再次出現，
判處即時監禁是唯一合適的判刑，以阻嚇
各被告再犯，及阻嚇他人模仿他們的暴力
行為。

輕判暴行社會必陷混亂
上訴庭在判詞中表示，原審裁判官判處

答辯人等社會服務令，是犯了法律和原則
錯誤，指原審裁判官在聽取初步求情時，
早已表明不會考慮具阻嚇的判刑，似乎是
說既然那些認為用暴力集會是對的人仍然

會這樣做，所以具阻嚇力的判刑並無需要
或無用。
上訴庭認為，若原審裁判官的看法是對

的話，則只要任何人堅決持續干犯任何嚴
重罪行，任何具阻嚇力的判刑都是無須或
無用的，法庭也不需或不用處以這樣的判
刑，「這樣的話，社會必然會陷入無法無
天的混亂狀態。本庭必須嚴正指出，原審
裁判官的看法完全是錯誤的。」
上訴庭強調，法律只認同和保護和平集

會權利，對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法庭
會給予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判刑元素極大比
重。至於犯案者的個人情況，無論犯案動
機或原因是他們自認為多麼崇高，一般來
說全不是有力的求情及輕判理由。
上訴庭指，在立法會外參加集會的人士

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或主張時，不僅損害立法會作為民意象徵
的尊嚴，也妨礙其他同時在廣場合法和平
集會人士表達他們意見和訴求的權利，甚
至在極端的情況下，可能會引起持不同意
見者的肢體衝突，後果可以十分嚴重。
法庭對這些違法者判刑時，必須維護立

法會的尊嚴、保障其他合法和平集會人士

的權利、防止暴力的情況出現在立法會廣
場的集會。

足夠懲戒阻止他人效仿
上訴庭強調，雖然此案不是最嚴重的非

法集結，但如此大規模衝擊正進行會議的
立法會綜合大樓是前所未見的，顯示了此
案的嚴重性。基於以暴力手法衝擊立法會
大樓，令答辯人等的犯案情節更見嚴重，
也加重他們的罪責，法庭亦因此需要給予
阻嚇這判刑元素更大的比重。
對答辯人等的判刑必須具足夠的阻嚇

力：「一方面，要阻嚇他們重犯，另一方
面，要阻嚇他人模仿他們以暴力衝擊立法
會的嚴重不法行為。」
對於答辯人等辯稱，他們當時使用的

不是暴力，只是武力或激進的手段，因
為他們的目的是反對財委會通過東北發
展項目的撥款，要把他們反對的聲音帶
進財委會，上訴庭反駁指，答辯人等的
說法絕對不能成立，因為某些行為是否
構成暴力，是以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不
受施加暴力者的主觀看法或行事目的而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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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參與反新界東北前期發展
工程撥款示威、衝擊立法會的示
威者，被改判監禁8個月至13個
月，高院上訴庭昨日更頒下判
詞，表明「公民抗命」不是為犯
罪行為開脫的理由，並指出13名
示威者的行為，已超出「公民抗

命」的精神。時任財委會主席的吳亮
星，及經歷該場衝擊事件的立法會議
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
判詞揭穿反對派藉「公民抗命」作擋
箭牌，實屬暴力違法的面具，希望能
對集會、示威者，有所警惕。

吳亮星：集會示威有所警惕
當時擔任財委會主席的立法會金融

界前任議員吳亮星表示，過往「激進反
對派」慣常以「公民抗命」藉以掩飾其
「暴力違法」的行為，但其實他們口中
的「公民抗命」屬自封的「公民抗
命」，並沒有獲得公民授權，實際上，
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破壞他人利益，
令社會出現亂子。吳亮星指，新界東北
發展涉及到大量的房屋供應，若發展計
劃受到阻撓，使區內發展停滯，直接影
響數以萬計的家庭。吳認為，今次上訴
庭對這種行為作了明確說明，希望能對
集會、示威人士有所警惕。

梁志祥：衝擊行為失擋箭牌
當日身在衝擊現場的民建聯新界西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憶述，當日衝擊場
面相當暴力，導致多名保安人員受
傷，已經超越了「公民抗命」的定
義，完全是一種暴力、視法律如無物
的行為，反對派不應亂找藉口。
梁志祥認為，既然上訴庭對這種衝
擊行為作出明確及清楚的界定，成功
拿走激進反對派的擋箭牌，令反對派
再無任何藉口，他希望滋事者看過判
詞後有所收斂，也希望有關判刑能阻
攔暴力行為再次發生。

郭偉強：暴力違法揭開面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上

訴庭的判詞正中激進反對派的要害，
更成功揭開他們所謂的「公民抗
命」，實屬暴力違法的真面具。郭偉
強認為，立法會大樓外的秩序，由警
方及司法制度負責，但立法會內仍然
有一班「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議
員，他們不會從大方向着眼，只不斷
轉移視線，刻意拖延社會發展，更強
迫眾人須依從他們的指揮棒，因此，
就算上訴庭有判決，也存憂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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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年年66月月，，一批反一批反
對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的對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的
激進示威者以竹枝強行激進示威者以竹枝強行
撬開立法會大樓玻璃撬開立法會大樓玻璃
門門，，企圖阻止立法會審企圖阻止立法會審
議該規劃的前期撥款議該規劃的前期撥款。。

■■反新界東北發展暴力衝擊立反新界東北發展暴力衝擊立
法會的法會的1313名被告名被告，，由原判社服由原判社服
令改判即時監禁令改判即時監禁。。


